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师大校字〔2017〕17号 

 

山 东 师 范 大 学 

关于成立推进国际化办学组织机构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为积极对接国家教育国际化和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加强学校

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，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

成立山东师范大学推进国际化办学工作领导小组，建立推进国际

化办学联席会议制度。 

一、推进国际化办学工作领导小组 

（一）人员组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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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 长：唐  波 

副组长：张文新  满宝元 

领导小组成员包括：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

党委宣传部、人事处、人才工作办公室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

教务处、科学技术处、社会科学处、研究生院、研究生工作部、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、招生就业处和国际交流

学院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具有国际交流经验的专家学者代表 2-3

人。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，周连勇同志兼任办

公室主任。 

（二）工作职责： 

1.全面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，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

略，制定学校推进国际化办学发展规划和规章制度。 

2.研究审定推进学校国际化办学工作部署。 

3.研究决定学校有关国际化办学工作的重大问题。 

4.监督检查学校外事纪律和涉外保密制度的执行情况。 

二、推进国际化办学联席会议制度 

（一）人员组成： 

召 集 人：张文新 

副召集人：周连勇 

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包括：人事处、人才工作办公室、发展规

划与学科建设处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处、社会科学处、研究生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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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工作部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学院分

管国际交流工作的负责人；同时，吸收校内具有国际交流经验的

专家学者 2-3人，聘请海外大学专家学者 2-3人。 

（二）工作职责： 

1.全面贯彻落实学校党委行政以及工作领导小组实施国际

化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。 

2.研究分析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的政策措施，向学校党委行

政和工作领导小组提供决策建议和参考。 

3.实施国际化办学水平评估考核工作。 

4.加强对学校国际化办学工作进行调研和科学研究。 

5.组织开展与国际化办学有关的调研、培训和研讨活动。 

6.其他与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有关的活动。 

 

 

 

 山东师范大学  

  2017年 2月 1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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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2017年 2月 16日印发  
 

 


